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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

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23年末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基于

谨慎性原则，对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存货、商誉等资产判断是否存在

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并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试，减值准备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元 

资产类别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计提原因 

应收款项 5,674,092.30 按照个别认定及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存货 509,872.88 呆滞物料 

商誉 3,819,954.60 
成都标点未来现金流低于预期； 

无锡双龙产业政策发生变化，业绩低于预期。 

合计 10,003,919.78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采用简化方法，按照个别认定及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方式，以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公司对涉诉及有充分证据证明不会发生或已发生预计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单

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

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标准，公司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567.41万元。 

2、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

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

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

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根据上述标准，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0.99万元。 

3、商誉减值准备 

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受印刷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影响，经营情况不及预期，

近几年经营业绩均为微利或亏损状态；成都标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受市场环境

变化影响，对未来现金流预测较为保守，预计其未来经营业绩将低于预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

当估计其可收回价值，并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基于谨慎原则，聘请了专业评估机构对其商誉进行估值，

根据评估结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82.00万元。 

三、资产核销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出于谨

慎性原则考虑，对公司经营过程中追收无果的应收款项进行清理，予以核销。本期

累计核销应收款项766.31万元，核销的坏账经公司审慎判断、全力追讨，确认已无法

收回。公司法务部及财务部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

https://www.so.com/link?m=bQZ1j6nCEaZMaFqDRw%2Bw%2BJCT%2FmrCry4fYJSWgHp9matKkLdBPgruE3eaOTmJXi11gaODr2TVo1A%2BgHIavXXvZ4L4oJSOCRMktzfZnJ0h%2BuY8eTzk6KtrSXrExKhpUqs1QCVEV0QV0X9z5ZQE4


 

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将减少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721.54万元，减少公司所有者权益721.54万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